
河北省政府采购“双盲”
评审项目招标文件示范文本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为做好政府采购“双盲”评审改革提升工作，持续优化政

府采购营商环境，提高招标文件编制质量与采购工作效率，

我们在《河北省政府采购“双盲”评审项目招标文件示范文本

（1.0 版）》的基础上，结合近一年全省实践经验，广泛征

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供应商及监管部门意

见，紧密衔接财政部关于要求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

准及相关政策和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等最新政策要求，修

订形成《河北省政府采购“双盲”评审项目招标文件示范文本

（2.0 版）》。

二、修订原则

2.0 版在保持原有框架和“双盲”评审核心要求的基础上，

主要围绕政策衔接、细节完善、风险防控、操作便利四个方

面进行了优化升级。重点包括：

（一）强化政策落地。积极响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

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

〔2025〕34 号）及财政部配套文件、《财政部关于推动解决

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2 号）等政

策要求，将支持采购本国产品和整治政府采购领域“内卷式”

竞争的政策精神全面、具体地融入范本。

（二）巩固改革实践经验。总结“双盲”评审推行以来在



资格审核、暗标制作、评审组织、争议处理等方面的经验，

针对易引发歧义、投诉或废标的风险点进行完善。

（三）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明确各方权责，规范采购

流程，强化信用约束和法律责任提示，促进政府采购活动更

加公平、公正、公开、高效。

（四）增强可操作性。对政策执行标准、文件格式要求、

评审细则等进行细化和补充，为采购当事人提供更清晰、更

具体的指引。

三、主要修订内容

第一部分 投标邀请。在“申请人的资格要求”中增加信用

记录查询的具体要求，并将其作为参与采购活动的必备条件，

强化源头治理。

第二部分 供应商须知及前附表。①新增“违法行为的处

理”栏目，完整列出《政府采购法》明令禁止的行为及相应法

律责任，起到震慑作用。②全面更新“政府采购政策”章节，

将“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作为独立条款置于首位，并

详细阐述定义、标准及评审优惠办法，凸显政策导向。③细

化“技术标（暗标）文件制作要求”，明确禁止设置封面、目

录，统一图表内文字格式，并可设定页数上限，最大限度减

少可识别信息。

第三部分 资格审查。优化《供应商资格承诺函》内容，

明确“重大违法记录”的定义，使资格审查更加深入、准确。

第五部分 评标标准和评标方法。①将“投标文件不按‘技

术标（暗标）文件制作要求’制作的”明确列为无效投标情形，



确保“双盲”评审纪律的严肃性。②增加“关于本国产品报价扣

除比例说明”，为落实支持本国产品政策提供具体的评审操作

依据。③增加评标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审查的情形

和审查程序的相关规定，为防止“内卷式”竞争提供规范。

第七部分 投标文件格式。①新增《关于符合本国产品

标准的声明函》及《关于本国产品比例的声明函》，为供应

商响应本国产品政策提供标准格式，确保政策执行的规范性

与便捷性。②对《中小企业声明函》等已有格式进行微调，

使其更符合现行政策表述。

四、修订的意义与影响

本次修订形成的 2.0 版示范文本，是河北省政府采购“双

盲”评审改革走向深化、细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对采购人

与代理机构而言，文本更严谨、操作性更强，有助于编制更

规范、风险更低的招标文件，提升采购质效；对供应商而言，

要求更明确、标准更统一，减少了因格式等非实质性原因导

致的废标风险，引导其将竞争焦点集中于产品与服务质量；

对评审专家而言，评审依据更清晰，特别是技术标暗标要求

的细化，能有效减少评审过程中的主观判断和识别可能，保

障评审的独立与公正；对监管工作而言，文本强化了合规要

求和法律责任条款，为监管提供了更清晰的尺度和依据，有

利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市场秩序。

《河北省政府采购“双盲”评审项目招标文件示范文本

（2.0 版）》的制定，是对前期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

适应国家新政策、回应各方新期待的必要举措。通过该文本



的推广使用，将进一步推动我省政府采购活动向更加规范透

明、更加公平高效、更加有利于支持国家政策和产业发展的

方向迈进。


